
臺北市政府 94.01.20.  府訴字第０九四０五二一三八００號訴願決定書

訴　　願　　人：○○○○

原 處 分 機 關：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

　　訴願人因更正姓名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更正姓氏登記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

府依法決定如下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　　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　　緣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於 76年 7 月 15日向原處分機關同時申請辦理其長子○○○○（

76年○○月○○日生）之出生登記及認領登記，其戶籍登記記載：「在台北市○○○○路○

○號出生原姓名○○○○原出生別長男原本籍台北市民國 76年 7 月 15日被生父○○○認領改

從生父姓及生父本籍同日登記」其姓名登記為「○○○」、父為「○○○」、出生別為「 ?

男」。嗣○○○之配偶○○○○於 93年 11月 16日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年 9 月 15日 92年

度親

字第 127 號民事判決，判決主文記載：「確認被告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間認領行為無效。…

…」及判決確定證明書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撤銷○○○之認領登記及更正姓氏登記，原

處分機關遂依其申請，撤銷○○○父名欄之登記，並更正○○○姓名登記，恢復為「○○○

○」、出生別登記為「長男」。原處分機關並以 93年 11月 17日北市中戶一字第 09331735400 

號函通知訴願人及○○○略以：「主旨：有關辦理○○○……撤銷認領登記，恢復原姓名為

『○○○○』乙案，……說明：一、93年 11月 16日利害關係人○○○○女士持憑臺灣臺北地

方法院 92年度親字第 127號確認○○○與○○○間認領行為無效民事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

書，申請辦理○○○撤銷認領登記，本所業於當日辦妥並恢復原姓名為『○○○○』、出生

別為『長男』，請於即日起攜帶本文到所改註戶口名簿，並……由其本人或法定代理人辦理

換發國民身分證。……」訴願人對於原處分機關更正○○○○之姓名登記部分不服，於 93年

12月 7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本件訴願人於訴願書中雖表明不服原處分機關 93年 11月 17日北市中戶一字第

0933173540

　　0 號函，惟觀諸該函之內容，僅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；經核訴願書所述內

　　容及探究訴願人真意，應係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更正姓氏登記之處分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 24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。」第 25條規



　　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，應為撤銷之登記。」第 27條規定：「登

　　記後發生訴訟者，應嗣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，再申請為變更、更正、撤

　　銷或註銷之登記。」第 28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向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

　　務所為之。……」第 29條規定：「登記之申請，由申請人以書面、言詞或網路向戶政事

　　務所為之。……」第 45條規定：「變更、更正、撤銷或註銷登記，以本人、原申請人或

　　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。」第 47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

　　後 30日內為之，其申請逾期者，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。」

　　行為時姓名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：「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改姓：一、被

　　認領者。」

　　姓名條例第 6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改姓：一、被認領者。」第

　　10條規定：「依前 4條規定申請改姓、冠姓、回復本姓、改名、更改姓名或更正本名者

　　，以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。收養或終止收養而須改姓者，辦理收養或終止收養

　　登記之申請人，均得為改姓申請人。」

　　內政部 40年 5 月 14日內戶字第 390 號函釋：「查法律上所謂利害關係人，依普通觀念係

　　指與權利義務之得喪變更，有直接利害關係者而言。戶籍法第 12條及 50條（現行戶籍法

　　第 11條及第 56條）所謂利害關係人，自應以與權利義務之得喪變更，有直接利害關係者

　　為限。……」

　　75年 1月 20日臺內戶字第 381200號函釋：「……按戶籍法第 56條規定『變更、更正或

撤

　　銷登記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』。其所謂利害關係人應依具體案件個別認定

　　之。本件○○○等 3 人與○○○○因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案經法院判決確定，似即可認

　　其間具有利害關係。○○○等 3 人向戶政機關申請將○○○○之戶籍姓名更正為○○○

　　○，與補註○○○○養父為"○○"乙節，如○○○○與○○間確有收養關係存在，似應

　　准其所請。……」

二、本件訴願理由略以：

　　依司法院釋字第 399 號解釋，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，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，故如

　　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，應為憲法第 22條保障，又依現行姓名條例第 6 條及第 10條規定，

　　案外人○○○應否改姓，依法應由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，方為適法，本案為

　　撤銷認領登記案，案外人○○○○僅能依法申請撤銷認領登記，申請他人改姓，則顯不

　　適格。

三、卷查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於 76年 7 月 15日向原處分機關同時申請辦理其長子○○○○

　　之出生登記及認領登記，其戶籍登記記載：「在台北市○○○○路○○號出生原姓名○

　　○○○原出生別長男原本籍台北市民國 76年 7 月 15日被生父○○○認領改從生父姓及生



　　父本籍同日登記」其姓名登記為「○○○」、父為「○○○」、出生別為「參男」。嗣

　　○○○之配偶○○○○於 93年 11月 16日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2年度親字第 127 號民事

判

　　決，判決主文記載：「確認被告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間認領行為無效。……」及判決確

　　定證明書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撤銷○○○認領登記及更正姓氏登記，此有○○○76

　　年 7 月 15日認領登記申請書、○○○○之戶籍謄本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年 9月 15日

92

　　年度親字第 127 號民事判決暨判決確定證明書、○○○○93年 11月 16日撤銷認領登記申

　　請書附卷可稽，是原處分機關依戶籍法第 24條及第 25條規定，撤銷○○○父名欄之登記

　　，並更正其姓名登記，恢復為「○○○○」、出生別登記為「長男」，嗣以 93年 11月 17

　　日北市中戶一字第 09331735400 號函通知訴願人，自屬有據。

四、至訴願人主張依司法院釋字第 399 號解釋、現行姓名條例第 6 條及第 10條規定，案外人

　　○○○應否改姓，依法應由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，方為適法乙節，查按行為

　　時姓名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被認領者得申請改姓，本件○○○○係因○○○

　　之認領，而依前揭規定改從父姓為「○」，嗣該認領行為既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年 9 

　　月 15日 92年度親字第 127 號民事判決確認無效並確定在案，○○○顯已無更改姓氏之依

　　據，原處分機關自應回復認領登記前之原始登記狀態，將其姓名「○○○」更正登記恢

　　復為「○○○○」，以符事實；又本件撤銷認領及更正姓氏登記之申請人○○○○係案

　　外人○○○之配偶，且其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確認○○○與○○○間認領行為

　　無效案經判決確定，依前揭內政部 40年 5月 14日內戶字第 390號及 75年 1 月 20日臺內

戶字

　　第 381200號函釋意旨，即可認有直接之利害關係而為利害關係人，自得依前揭戶籍法第

　　45條規定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撤銷及更正登記。次按現行姓名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

　　1 款及第 10條規定，被認領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得申請改姓，係指被認領人經認領後

　　得申請改從認領人之姓氏，非指認領經撤銷後，原被認領人仍得決定是否申請改姓，訴

　　願人執此爭執，容有誤解。另司法院釋字第 399 號解釋係就姓名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6 

　　款關於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，得申請改名之規定予以

　　解釋，尚與本案案情無涉，是訴願人各節主張，均不足採。從而，原處分機關所為更正

　　○○○姓氏登記，恢復為「○○○○」之處分，並無不合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

五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張明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副主任委員　王曼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　敏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曾巨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淑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林世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石獅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立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陳媛英

　　 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 94　　 年　　　1　　 月　　　20　　　日市長 馬英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　決行

　　如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，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

政訴訟，並抄副本送本府。

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）


